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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和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 、董事张辉阳先生和股东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

海智兴博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

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特别提示：

持本公司股份 5,469,07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0%）的股东张辉阳先生、持

本公司股份 14,819,47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77%）的股东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持本公司股份 4,199,27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2%）的股东

上海智兴博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以大宗交易及集中

竞价方式分别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367,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2%）、

3,704,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9%） 和 1,049,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8%），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6,121,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0%）。其中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进行，且任

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1%。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分别收

到股东张辉阳先生、 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鼎博

能”）和上海智兴博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兴博辉”）的《关于减

持江丰电子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备注

张辉阳 5,469,072 2.50% 张辉阳先生系公司董事

智鼎博能 14,819,472 6.77% 智鼎博能实际控制人为张辉阳先生

智兴博辉 4,199,278 1.92% 智兴博辉实际控制人为张辉阳先生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相关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数量及比例：上述股东本次拟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 6,121,8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2.8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连续 90 个自然日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连续 90 个自然日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上述股东的具体减持计划如下：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拟减持股数占该股东

总持股比例

张辉阳 1,367,200 0.62% 25.00%

智鼎博能 3,704,800 1.69% 25.00%

智兴博辉 1,049,800 0.48% 25.00%

合计 6,121,800 2.80% -

注： 本公告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所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根据法律法规禁

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
交易日后进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

交易日之后进行。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股东承诺与履行情况
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所做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1、公司股东智鼎博能、智兴博辉、张辉阳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 /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机构 / 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
购本机构 /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机构 / 本人直接、间接持有的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在承诺的锁
定期满后减持的，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公司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
划、减持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

（3）本机构 / 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本企业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本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上市之日持股数量的 100%， 且减持价格不
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如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上述减持公告之日公司发
生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和减持数量应相
应调整。

（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方可进行减持：①上述锁定
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②如发生需向投
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企业 / 本人已经承担赔偿责任。

（5）本企业 / 本人减持公司股票时，将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2、除上述承诺外，公司董事张辉阳先生还承诺：
（1）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 个月的锁定期（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
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
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在本人于公司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辉阳先生、智鼎博能和智兴博辉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张辉阳先生、智鼎博能和智兴博辉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并依据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2、张辉阳先生、智鼎博能和智兴博辉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
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
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3、张辉阳先生、智鼎博能和智兴博辉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
次减持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张辉阳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江丰电子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2、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减持江丰电子股份计

划的告知函》；
3、上海智兴博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减持江丰电子股份计

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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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及公告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站、《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国元证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蔡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 代表股

份数 1,956,136,94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8.1241%。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报到登记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11 人，代表股份数 1,935,162,516 股，占公司现
有总股本 3,365,447,047 股的 57.500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俞仕新先生、许斌先生、陈新先生、许植先生、韦

翔先生、周洪先生、朱宜存先生、左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1 选举俞仕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5,111,20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7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5,311,01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0%。

表决结果：通过

1.02 选举许斌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5,233,25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3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5,433,06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2%。

表决结果：通过
1.03 选举陈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5,940,45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6,140,26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9%。

表决结果：通过
1.04 选举许植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5,245,75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5,445,56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54%。

表决结果：通过
1.05 选举韦翔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5,233,25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3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5,433,06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2%。

表决结果：通过
1.06 选举周洪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3,485,40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64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3,685,21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99%。

表决结果：通过
1.07 选举朱宜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5,233,25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3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5,433,06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2%。

表决结果：通过
1.08 选举左江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5,233,259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3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5,433,063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2%。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人员均已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的规定取得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周世虹先生、魏玖长先生、徐志翰先生、张本照先

生、周泽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 选举周世虹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6,167,007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6,366,811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52%。

表决结果：通过
2.02 选举魏玖长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6,167,007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6,366,811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52%。

表决结果：通过
2.03 选举徐志翰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6,179,507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6,379,311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74%。

表决结果：通过
2.04 选举张本照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5,856,70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5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6,056,51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

表决结果：通过
2.05 选举周泽将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6,167,00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6,366,81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52%。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人员均已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的规定取得证券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均已按照《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的规定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蒋希敏先生、吴福胜先生、徐明余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3.01� 选举蒋希敏先生为股东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3,385,553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59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3,585,357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26%。

表决结果：通过
3.02� 选举吴福胜先生为股东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3,398,05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6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3,597,858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48%。

表决结果：通过
3.03� 选举徐明余先生为股东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1,957,287,20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58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77,487,01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1996%。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人员均已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的规定取得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谢发友、李化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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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在合肥市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3 名，实到董事 13 名。 本次
董事会由俞仕新先生主持，本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俞仕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 3 年，从
本次董事会决议后生效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

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以及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实际情况，同意各专
门委员会人员构成如下：

1、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俞仕新先生
委员：许斌先生、陈新先生、魏玖长先生
2、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许斌先生
委员：陈新先生、周世虹先生
3、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张本照
委员：俞仕新先生、陈新先生、周世虹先生、徐志翰先生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志翰先生
委员：周洪先生、周泽将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为 3 年，从本次董事会决议后生效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

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同意聘任陈新先生为公司总裁；同意聘任刘锦峰女士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同意聘任唐亚湖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同意聘任周立军先生为公司首席信
息官。 陈新先生、刘锦峰女士、唐亚湖先生的任期为 3 年，从本次董事会决议后生效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周立军先生的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决议后且经监管部
门核准其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
过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同意聘任陈东杰先生、陈益民先生、廖圣柱先生、陈平先生、刘锦峰女
士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范圣兵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合规总监；同意聘任高民和
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陈东杰先生、陈益民先生、陈平先生、刘锦峰女士、范圣兵先生、高民和先生的
任期为 3 年，从本次董事会决议后生效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廖圣柱先生的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决议后且经监管部门核准其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
过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同意聘任杨璐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3 年，从本次董事会决议后生效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杨璐女士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551-62207323
传真：0551-62207322
电子邮箱：yanglu@gyzq.com.cn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独

立意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独
立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5 日
附：

俞仕新先生简历
俞仕新先生，1962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经济师。 曾任安徽省国际

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经理、经理、合肥分公司总经理（兼任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国
信投资顾问咨询公司董事长），安徽国元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
裁，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总裁、董事；兼任国元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安元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董事长。

俞仕新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
位任职，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新先生简历
陈新先生，1967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经济师。 曾任交通银行淮南

分行信贷部科员，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投资副经理，香港黄山有限公司投资业务经
理，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国元期货有限
公司董事长，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安
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
总裁；兼任国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陈新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东杰先生简历
陈东杰先生，1963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曾担任安徽省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办副主任、国债业务部副经理、北京代表处主任，安徽兴元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法人代表兼总经理，安徽国元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代表处主任、证券营业部负责人、北京业
务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任中证信用增
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陈东杰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益民先生简历

陈益民先生，1963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安
徽省地矿局计算机中心副主任，合肥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经理，国元证券证
券营业部经理、总裁助理、总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任安徽省股
权服务集团董事长、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陈益民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廖圣柱先生简历
廖圣柱先生，1972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解放军总政治部任职；挂职华龙证券党委委员、副总裁，甘肃股交中心党委书
记、总经理，甘肃金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先后主持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和调查处工作。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廖圣柱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廖圣柱先生证券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尚需监管部门核准。

陈平先生简历
陈平先生，1962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教于合肥工业大

学管理系，历任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发行部副经理、证券投资部经理，国
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 现任本公
司副总裁，兼任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平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高民和先生简历
高民和先生，1965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审

计师，注册审计师，资深注册会计师。 曾担任安徽省审计厅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
科员，香港黄山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
计划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现任公司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高民和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锦峰女士简历

刘锦峰女士，1969 年 5 月出生，工学及经济学双学士。 曾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
副总经理兼业务三部总经理、资本市场部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机构管理部总经理；兼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期货有限公
司董事。

刘锦峰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范圣兵先生简历
范圣兵先生，1978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具有律师资格、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师（一级）资格和经济师职称。 曾先后在安徽中烟蚌埠卷烟厂、安徽证监
局、安徽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借调）工作，曾任公司合规管理部副总经理、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 现任本公司纪委委员、合规总监、总法律顾问、合规管理部总经理，安
徽金融法制研究会执行会长，合肥仲裁委仲裁员。

范圣兵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唐亚湖先生简历
唐亚湖先生，1972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士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

任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科员、公司稽核部副总经理、风险监管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 现任本公司纪委委员，首席风险官，风险监管部总经理；兼任国元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期货有限公司监事。

唐亚湖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立军先生简历
周立军先生，1964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安

徽省计划委员会经济信息预测中心科员，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高级程序员，安徽省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电脑中心副经理，国元证券经纪业务管理总部电脑中心主任、信
息技术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信息技术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信息技术总监、信息
技术总部总经理。

周立军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立军先生证券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尚需监管部门核准。

杨璐女士简历
杨璐女士，1983 年 7 月出生，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 年 6 月入职国元证

券，2018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杨璐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杨璐女士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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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在合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 名，实际出席监事 5 名，其中
监事吴福胜先生因事不能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 委托监事徐明余先生代为行使表
决权及签署相关文件。 本次监事会由蒋希敏先生主持，本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蒋希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主席，任期为 3 年，从本次监事会决议后生效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附：
蒋希敏先生简历

蒋希敏先生，1964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 曾担任
河南冶金工业学校会计教研组长，安徽省建材局副主任科员，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部副经理、资金计划部经理、证券管理总部总经理、人事处处长，国元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行政总监、董事会秘书、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公司副总裁，公司纪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蒋希敏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